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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并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87,819,499元变更为人民

币388,905,532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

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长及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范正军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范纪军先生变

更为范正军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等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称：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713738F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范正军

注册资本：叁亿捌仟捌佰玖拾万伍仟伍佰叁拾贰元

成立日期：1990年03月19日

住所：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5号（西工业区）

经营范围：连接器、端接件及接线装置、油压减振器、铁路机车车辆配件、橡胶、塑料零件、

汽车配件、电子元器件、电子信息产品及配件、电池及管理系统、受电弓、贯通道、门系统、轨道

交通控制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维修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1、《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码：2026-043
债券代码：123253 债券简称：永贵转债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法定代表人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6月 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四川百利天

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6-03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6
月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比例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朱义

OAP III (HK) Limited

张苏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总持有数量（股）

298,159,400

24,398,433

9,575,543

6,342,295

3,534,605

3,372,853

2,860,338

占总股本比例（%）

72.22

5.91

2.32

1.54

0.86

0.82

0.69

8

9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75,948

1,908,052

1,652,343

0.55

0.46

0.40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朱义

OAP III (HK) Limited

张苏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总持有数量（股）

298,159,400

24,398,433

9,575,543

6,342,295

3,534,605

3,372,853

2,860,338

2,275,948

1,908,052

1,652,343

占总股本比例（%）

72.22

5.91

2.32

1.54

0.86

0.82

0.69

0.55

0.46

0.40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506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2026-040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日、6月2日、

6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基本面无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

● 经自查及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日、6月2日、6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进行了函证，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及各子公司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

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秩序稳定。

（二）重大事项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在指定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

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除已在指定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也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日、6月2日、6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近期公司生产经营基本面无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声明：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687 证券简称：大胜达 公告编号：2026-046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6月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6年 5月 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表决董事 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刘宇、孙英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拟聘任刘宇、孙英杰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与会董事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通过。

刘宇、孙英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日

附件：

1、刘宇先生简历

刘宇，男，198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2004年4月19日

加入公司，历任公司研发部工程师，基建办/工艺办高级工程师，PCBA事业部客服部经理，PC⁃
BA事业部副总监、总监；现任公司PCBA事业部总经理。

刘宇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刘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7,000股。刘宇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孙英杰先生简历

孙英杰，男，197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2003年7月加

入公司，历任公司技术中心工艺工程师，市场部销售工程师、销售主管、高级销售主管、副总

监、总监、首席销售专家，现任公司首席市场官兼市场营销部总监。

孙英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孙英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7,300股。孙英杰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916 证券简称：深南电路 公告编号：2026-027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6-039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补

选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鉴于付大恭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及《董事会战略与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伍锐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补选董事林晨先

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

伍锐、陈长刚、林晨、徐风、邓波

袁明圣、陈长刚、伍锐、邓波、郭亚雄

郭亚雄、辜洪武、袁明圣

邓波、林晨、袁明圣

主任委员

伍锐

袁明圣

郭亚雄

邓波

注：袁明圣先生、郭亚雄先生、邓波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郭亚雄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公告编号：2026-037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168号公司总部五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2

96,067,126

21.30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伍锐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家禾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在任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选举林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93,607,2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4393

是否当选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累积投票议案

1.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选举林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22,264,52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0.0506

是否当选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00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津、胡剑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6-038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6年5月29日，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

《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以邮件、直接呈送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6月3日，在公司总部五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伍锐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伍锐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补选董事林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补选第

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伍锐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补选董事林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补选第

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四日

股东深圳兆伟恒发能源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6年03月04日披露了《广东韶能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兆伟恒发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兆伟”）拟于该减持计划披露之日

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6年 3月 26日至 2026年 6月 25日）减持公司股票数量 31,
885,794股，占剔除截至回购完成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股本的3.00%，其中通过大宗交

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分别不超过剔除截至回购完成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股份后股本的2%、1%（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减持股份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6月3日公司收到深圳兆伟《减持信息表》后获悉：3月30日及6月3日，深圳兆伟分别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30万股、432.59万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1%，占剔除截至回购完成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股本的1%。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兆

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00%减少至6.00%，权益变动触及公司总股本1%的整数倍。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兆伟

深圳兆伟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减持

期间

2026年3月30日

2026年6月3日

减持

均价

7.19

8.25

减持股数（万股）

630

432.59

减持股份占剔除截至回购

完成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

本的比例

0.59%

0.41%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的比例

0.59%

0.41%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所得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深圳兆伟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7,440.02

7,440.02

一

占总股本的
比例（%）

7.00

7.00

一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6,377.43

6,377.43

一

占总股本的
比例（%）

6.00

6.00

一

二、股东持股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韶能股份

增加□ 减少√

深圳兆伟恒发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1号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3105-3106

2026年3月30日、2026年6月3日

深圳兆伟出于自身资金周转变动需求，2026年3月30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

300,000股，2026年6月3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25,900股，导致深圳兆伟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由7.00%变为6.00%，权益变动超过1%的整数倍。

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股数（万股）

1,062.59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股份占剔除截至回购完成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

1.00%

000601

有□ 无√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

1.00%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1,062.59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7,440.02

7,440.02

一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

及《证券时报》披露的《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占总股本的

比例（%）

7.00

7.00

一

1.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6,377.43

6,377.43

一

占总股本的比例（%）

6.00

6.00

一

1.00%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深圳兆伟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深圳兆伟遵守预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

计划一致。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

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601 证券简称：韶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5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塑科技或公司）基于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

经营情况，为了进一步集中资源聚焦优势业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高

质量发展，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东盛）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在不低于公司持有的成都东盛 51%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评估值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资产市场价值等情况，拟定本次交易的首次

挂牌价格为7,542.90万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51%股权的公告》等公告。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26年4月24日至2026年5月25日，本次交易在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子平台南方联

合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一家合格意向受让方四川源源山富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源源山富），已按产权交易相关规则确定其为标的股权受让方。2026年6月3日，

公司与源源山富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公司将标的股权转让给源源山富，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7,542.9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标的股权，成都东盛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四川源源山富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桥大道

4.法定代表人：牛卫平

5.注册资本：10,6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6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0MA64DXET99
8.经营范围：各类喷绘新材料的研发、化工原料及新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喷绘耗材、背胶

喷绘耗材、冷裱膜、纸制品、塑料制品、纸塑复合材料、涂料（除油漆）、合成树脂、环保型涂料树

脂、丙烯酸酯化工原料及产品、其他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化品）、工艺品、胶带、高分子材

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针纺织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出租；新材料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牛卫平持有67%股权，薛旻持有30%股权，郝敬喜持有3%股权。

10.截至2025年12月31日，源源山富资产总额1.90亿元，净资产1.40亿元；2025年度，源

源山富实现营业收入1.8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80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本次交易完成前，源源山富持有成都东盛 24%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成都东盛

75.00038%股权；公司与源源山富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源源山富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本

次交易的能力。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产权转让的标的

佛塑科技拥有（持有）的成都东盛51%股权。

（二）产权转让的价格

佛塑科技按照挂牌价格将标的股权以7,542.90万元转让给源源山富。

（三）产权转让的方式

上述产权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发布转让信息征集受让方，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

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实施产权交易。

（四）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和划转程序

1.交易价款按照下列方式支付：一次付清的方式

1.1源源山富向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交纳的保证金 800万元，由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

心无息转付给佛塑科技，并在佛塑科技收讫之日起自动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1.2交易价款在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6,742.90万元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一次付清（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交易价款应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专用结算账户进

行支付。

2.交易价款划转程序：

2.1双方同意，由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交易价款及交易双方足额服务费用次日

起3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含保证金）7,542.90万元直接无息转入佛塑科技账户，无须双方

另行通知。

（五）损益处理事项

双方同意，交易基准日（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25年10月31日。成都东盛自交易基准日

（资产评估基准日）到工商变更完成之日（含）的期间内产生的损益由工商变更后的成都东盛

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和享有。

（六）交易凭证出具、工商变更及产权交割

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交易价款及交易双方足额服务费用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出具交易凭证。源源山富在出具交易凭证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转让产权的工商变更手

续，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

（七）承诺、保证与违约责任

双方已就本次交易的承诺与保证、违约责任、合同变更和解除、争议的解决等方面作出明

确的约定。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集中资源聚焦优势业务，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成都东盛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按照交易价格测算，本次交

易预计影响公司当期收益约2,000万元，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

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交易价款、办理标的股权工商变更手续，交易完成后成都东盛将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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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51%股权的进展公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3日10:00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西

路88号，宿迁恒力国际大酒店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6月 3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3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69人，代表股份723,225,52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00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0人，代表股份347,917,14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952%。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409人，代表股份1,071,142,66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1.1040%。其中，参与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406人，代表股份 145,
583,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1%。

3、公司现任董事9人，出席会议8人，独立董事毛凌霄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指派宋雨钊律师、常桂铷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66,088,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82%；反对3,059,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6%；弃权1,994,
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2%。

2.00《〈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66,142,4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32%；反对3,001,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2%；弃权1,998,
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6%。

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65,861,1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69%；反对3,367,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弃权1,913,

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302,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721%；反对3,367,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32%；弃权1,913,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7%。

4.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65,831,3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41%；反对3,23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3%；弃权2,072,
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272,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517%；反对3,23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44%；弃权2,072,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9%。

5.00《关于修订〈管理团队成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66,322,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00%；反对2,896,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弃权1,924,
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763,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6888%；反对2,896,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94%；弃权1,924,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7%。

6.00《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66,185,6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72%；反对3,022,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2%；弃权1,934,
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62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5950%；反对3,022,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63%；弃权1,934,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宋雨钊律师、常桂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

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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